





关于印发《承接“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许可中开展
婚前医学检查、产前筛查的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
机构的审批权限”工作方案》的通知

县、乡（镇）各医疗卫生单位:
现将《永福县卫生健康局关于承接“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许可中开展婚前医学检查、产前筛查的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机构的审批权限”的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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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福县卫生健康局 
                                   2021年9月15日



承接“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许可中开展婚前医学检查、产前筛查的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机构的审批权限”
的工作方案
     
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国发〔2021〕7号）、《桂林市行政审批局 桂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和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人员资格认定审批工作的通知》（市审批〔2021〕26号）要求，将开展婚前医学检查、产前筛查的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机构的审批权限下放至县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为确保全部依法、有序、平稳做好衔接该行政审批事项的下放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承接行政审批事项的名称及其性质
（一）行政审批事项的名称：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
（二）行政审批事项的性质：行政许可。
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的依据
《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国发〔2021〕7号）将开展婚前医学检查、产前筛查的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机构的审批权限下放至县级卫生健康部门。

三、行政审批事项的下放主体和接收主体
（一）下放主体：桂林市行政审批局、桂林市卫生健康委员
（二）接收主体：永福县卫生健康局
四、行政审批项目的下放方式和下放程度
（一）下放方式：直接下放。
（二）下放程度：部分下放。
五、下放后的行政审批权限
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审批。具体如下：县、乡（镇）各医疗机构开展婚前医学检查、产前筛查的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机构由县级卫生健康局审批。
六、行政审批项目的下放和接收时间
自本方案公布之日起，我局按照桂林市行政审批局、桂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下放后的行政审批权限实施审批。
七、录入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事项管理库，完善实施清单
2021年7月9日前
八、制定审批操作规范、流程图
2021年7月9日前

附件：1.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操作规范
      2.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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